附件1

吉林省应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

工程范围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交通运输工程
1.公路上单跨跨径超过150m的特大桥。

2.公路上独立的长度大于3000m的隧道工程。

3.铁路干线上长度大于1000m的桥梁。

4.越江隧道或水深大于20m、墩高大于80m、跨度大于150m及其他技术复杂、修复困难的铁路桥梁。

5.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分区0.20g及以上地区的特大型、大型铁路旅客车站建筑。

6.国际、国内机场的航管楼。

7.在城市轨道交通网络中占关键地位、承担交通量大的大跨度桥梁和车站。（城市地铁、轻轨工程）

8.城市道路中悬索桥、斜拉桥以及跨度大于150m的拱桥。

9.1万吨级以上的码头。
二、房屋建筑工程

10.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及其他特殊设防类的房屋建筑工程。

11.三级医院中承担特别重要医疗任务的门诊、医技、住院用房。
12.1200座及以上影剧院、会堂，4万座及以上体育场，6千座及以上体育馆，省级以上大型博物馆、档案馆、展览馆、图书馆，属于超限建筑且单体面积3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商场、会展中心。
13.省级及以上防灾应急指挥中心建筑。

14.中央级救灾物资储备库。

15.重大单列防空设施。

三、大型水利水电工程

17.坝高超过200m或库容大于100亿m3的大（1）型工程，以及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分区0.10g及以上地区的坝高超过150m大（1）型工程。

17.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分区0.10g及以上地区的高度为90m以上的1级、2级大坝，抽水蓄能电站I等工程的主要建筑物和引水、调水工程中的重要建筑物。

18.场址区5km范围内有晚更新世（10万年）以来活动断层通过的1级、2级大坝。

19.库容大于10亿m3的大型水库。

20.位于大中城市（城区常住人口 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；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）区域内或者上游的中型以上水库（库容大于或等于0.1亿m3）。
四、能源电力工程
21.单机容量300MW及以上或规划容量800MW及以上的火力发电厂，或设计容量为750MW及以上的水力发电厂。

22.220KV枢纽变电站，330KV及以上变电站，330KV及以上换流站。
23.电力设施中的大跨越工程（跨距大于1000m或跨越塔杆高度在100m以上）。

24.国家和区域的电力调度中心。

25.百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：风电、光伏、制氢、储能电站等。

五、易引发严重次生灾害的工程
26.穿越或临近晚更新世（10万年）以来活动断层，或位于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.10g及以上地区的油气干线输送管道。
27.石油化工钢制设备中公称容积大于等于30000m3的立式圆筒形储罐和高度大于80m的裙座式直立设备。

28.气态5万立方米以上、液态0.1万立方米以上的贮气工程。

29.涉及光气合成、精制、使用及存储的特殊设防类（甲类）建（构）筑物和厂房。

30.科学实验建筑中，研究、中试生产和存放具有高放射性物品以及剧毒的生物制品、化学制品、天然和人工细菌、病毒（如鼠疫、霍乱、伤寒和新发高危险传染病等）、危险废弃物、医疗废弃物处理中心的建筑。

六、通信工程

31.国际通信出入口局；国际无线电台及涉及国家主权、安全的重要无线电台（站）；国家卫星通信地球站，国家级卫星地球站上行站，卫星测控（导航）站，卫星关口站，卫星国际专线地球站。

32.混凝土结构塔的高度大于250m或钢结构塔的高度大于300m的国家级、省级的电视调频广播发射塔建筑。

33.国家级信息中心建筑。

七、核工程

34.核动力厂及装置，以及浮动核动力装置的系泊装换料船坞、码头。核动力厂以外的反应堆。核燃料循环设施。涉及放射性废液、废物的处理、贮存、处置设施。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严重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涉核设施。


